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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22届本科毕业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2022届毕业生：

在你们圆满完成学业，即将踏上新的征程之际，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为了协助大家顺利办理毕业后就业事宜，相关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请在报到期限内按单位要求持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党团关系等材料到单位报到。请同学们妥善落实好报到、组织关系转移、档案转递等相关事宜。毕业后因特殊原因涉及到改派事宜，北京生源按照《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本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手续的通知》（京人社毕发〔2019〕3号）办理，非京生源参照生源省地的政策执行。具体可直接咨询就业指导中心（大兴综合楼128，电话：68322137，王国亭：15120099193（研究生），张巧：19520135267（本科生））

二、出国的毕业生：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人力社保局的政策要求，拿到offer的学生，凭offer+二分申请表（在就业网自动生成打印即可）办理二分到生源地的手续。

三、北京毕业生返京就业：本市毕业生毕业时在京外地区初次就业，《就业报到证》签署至京外地区，户口仍保留在北京市，需回本市就业或需提供就业援助服务的，由户籍所在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办理档案回京接转手续，不再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办理。
四、已报名应征入伍和准备应征入伍的毕业生：从学校走兵的，关于就业事宜可咨询就业指导中心（咨询电话：010-68322137，王国亭：15120099193（研究生），张巧：19520135267（本科生）），户口事宜可咨询保卫（咨询电话：010-68322375、010-61209080、陈老师：17331490627），学费代偿事宜可咨询学工部（010-61209210）。退役大学生士兵落实工作单位的，不再办理《就业报到证》签注手续，办理其他手续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毕业生户口事宜：咨询保卫处办理，电话：68322375（西城）、61209080（大兴），陈老师：17331490627（大兴）。
六、档案事宜：按照《毕业生档案转递政策说明》和《本科档案集中自提安排》办理，咨询电话：010-61209384，赵老师：13718861318，张老师：19520135267。

七、党组织关系转移事宜：按组织部《关于做好2022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的通知》（北建大党组发〔2022〕19号）要求办理,具体参照各学院党委通知。
八、毕业时暂未就业毕业生的服务：根据就业政策，凡毕业前暂未就业的毕业生档案，将转至生源省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请登录就业系统，于毕业去向“劳动合同”界面中点击“查询”提示，或在北京建筑大学就业网“资料下载”专区查阅《各省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联系方式》，确定拟存档单位详细名称及地址）。对暂未就业毕业生的服务如下：
1、生源地人保局的服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可登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登记信息管理系统”登记就业信息和服务需求。各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可根据实名制登记信息，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推荐、职业指导、就业见习等服务。
2、学校的服务：一是关注学校就业网（job.bucea.edu.cn）或北京建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相关就业信息将随时公布，毕业后同学们可继续通过上述渠道查询招聘信息，获得就业服务；二是保持和各学院老师的联系。各学院就业老师会在同学们毕业后继续为未就业毕业生提供一对一的指导服务；三是关注相关招聘网站。校就业指导中心与多家就业网站合作，我校毕业生可在相关网站上注册、发布信息。主要包括：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www.bjbys.net.cn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网www.bjbys.com
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www.ncss.org.cn
建筑英才网www.build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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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建大学子，明天祖国栋梁”，衷心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   

学工部就业指导中心                                                   

                                                2022年5月

《北京地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登记表》填写要求
《毕业登记表》是需要存入毕业生人事档案里的重要文件，请务必认真填写。现将该表格填写中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加以说明。
填写：毕业生应根据实际情况由本人亲自填写，不得由他人代填。
封面
1、院系：填写所就读的二级学院全称，如：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2、专业：按本人学籍对应的专业名称填写，如：无机非金属材料；
3、其它项如实填写。
三、本人基本信息
1．照片：近期一寸正面半身脱帽蓝底照片；
2．曾用名：应与户口本一致，如果没有，必须填“无”，不能为空；
3．籍贯：某省某市（县）；
4．何时何地入党（团）：必须与预备党员发展日期（具体到日）记录一致；
5．何时何地因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必须如实填写，主要写大学阶段，高中阶段的重要获奖也可列入；
6．本人学习及工作经历：自入小学时起，依时间顺序详细填写，每段起止年月要写清楚，年月要衔接。中途间断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也要填入，并在下方相应空白处加说明；大学阶段要注明所学专业（如：北京建筑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如果“在何地、何校（或工作单位）”是学校，后面对应的“学习（或任何职）”一栏，要先写“学习”，后面再补充填写在校期间担任的社会工作；
7．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家庭成员”是指直系亲属（父母、爱人、子女），“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对本人影响较大、关系密切的亲友； 

8．毕业实习单位和实习内容：必须如实填写；
9. 毕业论文题目或毕业设计：必须如实填写，不能为空；
10．其它项如实填写。如果某栏的情况填写者没有，必须写“无”或者用斜线划掉，不能为空；
11．“自我鉴定”栏：字数在500字左右，对自己在学习期间的政治、思想、学习、生活、工作、社会实践等诸方面表现情况给予实事求是地评价。
12.个人承诺本人签名处使用电子手签章(要求手写电子版签名要清晰、字迹工整；手写电子签名可通过图片插入或APP等方式实现）。
四、其他信息
1．“班组鉴定”栏：由学院党委副书记组织班主任填写。 
2．学校意见：由学院填写，内容应填写“×××同学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毕业答辩通过，同意毕业。”，经学院审核无误后，加盖学院行政公章按要求集中存档。
  3．如有其它情况或问题需要说明时，请写在“备注”栏内。
本科毕业生档案转递政策说明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邮政办公室《关于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从2016年起档案转递的方式为中国邮政集团大学生档案专递（EMS），为了有序、高效地更好地做好档案转递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同学，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毕业前已签署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
转递：毕业生在上述时间未提取档案的，学生档案室将于7月中下旬通过邮政专递（EMS）集中寄发，毕业生可在8月中旬去档案接收单位查询。（单位未查询到的，可以登录就业网（录三方协议的界面）左侧条目栏“档案查询”获得邮政快递单号后，通过邮政网址http://www.ems.com.cn查询或者拨打电话11183或010-61251401进行查询） 
二、毕业时暂未就业毕业生
档案由学生档案室10月底通过邮政专递（EMS）统一转递至毕业生生源地区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具体见二分报到证）。
三、考研毕业生
毕业前被录取为本校研究生的（含非全日制），毕业时不接受自提档案（以免自己拿在手中遗失）。其档案将在9月份由各学院联系档案室集中领取，学院领取后按要求将2022级入学研究生档案整体提交至学生档案室；被录取为外校研究生的，可凭录取学校调档函自提档案，各学院自提档案时间见本手册《本科档案集中自提安排》，未在相应时间自提的档案将在7月中旬通过邮政统一转递，同学们可在开学时到录取院校查询档案情况（查询方式见上）。
四、出国毕业生（关于出国学生的政策解释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为了便于出国学生归国后的手续办理和政策对接，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人力社保局的政策要求，出国学生一律二分到生源地（档案确需存放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档案回生源地后可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由留学服务中心向生源地人才调档）。毕业生可通过自提或邮局转递的方式落实档案存放，详细情况请咨询生源地人力资源社保局人才中心。

特别说明：出国学生档案二分回生源地，对学历认证（京外生源可在省会城市认证，详细的地点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页上查看）、就业落户手续和全国派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可以做除上海、深圳以外城市的全国派遣）无影响。
五、其他事宜

1、为了加强档案的完整性，装档材料包括：①新生入学登记表（需要毕业生核查完善当初入学的登记表或重新填写，学生本人对真实性负责）、②毕业生登记表、③成绩单（学院提供）、④学位信息表（教务处提供给学院）、⑤党团材料、⑥获奖证书、⑦就业报到证下联（招就处提供）等材料，请每名毕业生按照学院要求认真核对完善或填写入学登记表及毕业登记表，并将相关奖励证书原件或复印件等材料一并提交所在学院。

2、档案通过邮政专递（EMS）寄转的同学，请及时与单位人事部门联系查收本人档案。若8月底档案未到的，请及时登录就业网查询，或联系校学生档案室（010-61209384，赵老师：13718861318，张老师：19520135267）联系查询。
3、档案已转递至毕业生档案接收单位，因毕业生更换单位等特殊原因，档案接收单位将档案退回学校的，在学校的保管时间不超过一年（从就业报到证的签发日期算起）。逾期不能办理档案转出而影响学生本人各项事务办理的，责任自负。

4、集中派遣后报到证及档案处理：毕业生离校后产生的报到证陆续邮寄，提前与毕业生沟通确定邮寄地址；相应的档案在3-5个工作日交付邮局。

                学工部就业指导中心
2022年5月

毕业生户口迁移说明

一、北京生源毕业生

北京生源毕业生入学时未将户口迁入学校，故毕业时不涉及户口迁移问题。

二、京外生源毕业生（户口入学时迁入到学校的）

1、户口迁出信息统计

户口入学时迁入到学校的毕业生，仔细核对本人户口相关信息，将毕业迁户所需材料（户口迁移地址、联系电话、迁户材料领取校区、是否返校）于2022年6月15日前汇总给所在学院，各学院汇总完毕上交至保卫处办公室，作为毕业生迁户的依据。

2、毕业前户口集中迁移：户口页（京外为户口迁移证）领取
毕业生户口迁出者，返校学生离校前（工作时间内）可持本人有效证件到所登记校区领取户口页或户口迁移证，领取地点为两校区办事大厅保卫处窗口；未返校学生的户口页或户口迁移证，学校随毕业证一同邮寄。

3、毕业后户口迁移：毕业生持就业报到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考取研究生的持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每周2、4工作时间到两校区的办事大厅保卫处窗口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4.户口暂存

根据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2022届毕业生经申请并经学校批准后，户口可暂存学校（以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的档案暂存申请为依据），暂存期自毕业之日起算，最长不超过2年。拟考研、拟出国、拟不就业的毕业生不符合户口暂存要求。超出暂存期限未及时办理迁移手续的户口，公安机关将强制注销或迁出学校集体户。

三、注意事项

1.学生毕业后，由北京建筑大学学生户口迁出的户口性质一律是“非农业户口”，不可变更。逾期未选择暂存学校，也未及时迁出的户口，将被公安机关强制注销或强制迁出，将处于黑户状态，本人户口将无法使用，需到公安机关办理户口恢复手续。

2.应届毕业生自户口暂存之日起，公安机关一律不予办理任何涉及户口证明及借出等事宜，只能迁回原籍（或凭当地公安机关的《户口准予迁入证明》迁往其它地区）。

3.学生户口管理规定如有调整，最终以公安机关解释为准。

4、两校区办事大厅负责办理毕业生户口迁出事宜，西城校区办事大厅保卫处窗口：教学1号楼101，联系电话68322375；大兴校区办事大厅保卫处窗口：综合楼103，联系电话：61209080，陈老师：17331490627。此外，学生可在工作时间内拨打61209080电话咨询户口迁出的相关问题。
保卫处

2022年5月
校友会致2022届校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2022届校友：
首先，祝贺你们圆满完成学业，即将离开母校、迈向人生新征程！

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国上下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北建大师生校友勠力同心。

2022届毕业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一群人，战“疫”与毕业两不误，人生取得阶段性胜利。

从踏入北京建筑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你们的生命里程中便有一段永远属于北京建筑大学的独家记忆。你们将最美的读书声留在了校园内，将最深的足迹印在了教室里，将最真挚的年华镌刻在北建大，你们将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留在北建大，这里的一切亦镶嵌在你们明媚的青春里，你们与北建大结下了终身难舍难分的情缘。因为你们，北京建筑大学也变得愈发生动而独特起来，母校将为你们永远保留那一段独特的青春印记。

亲爱的2022届毕业生同学们，从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起，你们便有了另一个身份——北京建筑大学校友。
校友会欢迎你们！
忙碌的生活节奏，可能使你们与母校在空间上渐行渐远，但请相信,母校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你们，为你们的每一点进步而骄傲，为你们的每一次超越而感动。
校友会将是你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港湾和最温馨的家园！ 
记得关注校友会微信公众号（有毕业纪念品赠送），常参加校友会活动，常回家看看，你们归来的每一天，都将是母校最隆重的节日！

每个毕业班级都有校友联络人，学院有校友分会。目前，京外校友会有山东、河南、安徽、天津、江浙沪、广东、山西等地方校友会。欢迎校友们加入。

祝愿各位新校友鹏程万里、万事如意！
校友会地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1号
邮箱：xiaoyou@bucea.edu.cn
网址：http://xyh.bucea.edu.cn                 
电话：80-10-68322151、6832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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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微信公众平台           教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平台
各校友会联系人
	序号
	分会名称
	联系人
	联系办法

	1
	建筑学院校友会
	王文欣
	68322443  wangwenxin@bucea.edu.cn

	2
	土木学院校友会
	苑  泉
	61209140  yuanquan@bucea.edu.cn

	3
	环能学院校友会
	赵  亮
	61209549  zhaoliang@bucea.edu.cn

	4
	电信学院校友会
	师洪洪
	61209269  shihonghong@bucea.edu.cn

	5
	经管学院校友会
	孙传芳
	61209507  sunchuanfang@bucea.edu.cn

	6
	测绘学院校友会
	孙子衿
	61209719  sunzijin@bucea.edu.cn

	7
	机电学院校友会
	万璟瑶
	61209164  wanjingyao@bucea.edu.cn

	8
	理学院校友会
	高雁飞
	61209503  gaoyanfei@bucea.edu.cn

	9
	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友会
	翟  伟
	61209215  zhaiwei@bucea.edu.cn

	10
	人文学院/文发院校友会
	李  伟
	68329634  liwei@ bucea.edu.cn

	11
	国际教育学院校友会
	唐  皓
	61209251  tanghao@bucea.edu.cn

	12
	继续教育学院校友会
	郑  哲
	68322317  zhengzhe@bucea.edu.cn

	13
	青年校友会
	魏  庆
	微信号、QQ：2574703330

	14
	山东省校友会
	杨  辉
	jncjhr@163.com

	15
	河南省校友会
	刘  祺
	微信号:liuqi7

	16
	安徽省校友会
	郑之宏
	35645521@qq.com

	17
	天津校友会
	王增岗
	微信号:w731320153

	18
	江浙沪校友会
	李远江
	微信号:lyj18687102615

	19
	广东校友会
	寇展通
	微信号:jianzuizui

	20
	山西校友会
	杜永葛
	微信号:18810969838 QQ:343996437
duyongge2010@hot mail.com


  北京建筑大学校友会
                                                       2022年5月
毕业生质量调查说明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为了更好地改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和服务工作，母校将在你们毕业离校时、毕业半年后（以及三年后）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你们的就业去向、个人发展状况。毕业离校时的调查问卷将绑定在离校系统中，第三方调查机构将会在相应的时间发送答题邀请信给你们，内容如下：

“亲爱的XXX专业的XXX同学：”

   您好！您的母校北京建筑大学正在进行2022届毕业生跟踪调查，目的是改进母校的人才培养和服务，恳请您参与。问卷完成时您可以立即获得与同届毕业生的能力及薪酬水平对比数据，以及未来三年薪酬走势等信息的详细测评报告，同时您立即获赠职场系列电子期刊最近的12期，本调查对所有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期待同学们都能积极参与此项活动，感谢你们为母校发展所贡献的力量。

学工部就业指导中心
2022年5月

母校的怀抱

是你永久的港湾…

今天建大学子

明天祖国栋梁！

�


北京建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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